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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关于下达2024年省级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的通知》（汕市财资环〔2024〕3号），安排1.6万元给南澳分局用于2024年汕头市生态环境区（县）监测站监测能力建设项目。用于生态环境日常监测及海水监测项目资质扩项认定所需耗材采购，完善南澳监测站基础设施，提升南澳监测站总体监测能力，推动南澳监测站取得检验检测机构资质（扩项）认定证书，满足南澳监测任务开展的需要。

本项目资金支出如下：

1、2024年南澳监测站拟采购实验室耗材项目购置费1.6万元。
（二）项目实施主要内容

CMA海水监测项目扩项所需耗材及实验室日常耗材采购

根据2024年南澳监测站海水监测项目资质扩项认定所需实验室耗材与试剂，采购车载冰箱、蓝牙A4打印机、蓝牙标签打印机和标签纸等物资，满足南澳监测站日常监测开展需要。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得分分析

根据评价体系和标准，2024年汕头市生态环境区（县）监测站监测能力建设项目的自评得分总分为100分，具体自评情况如下：

1．投入（总分20分，自评得分20分）

（1）项目立项

项目立项，指标分值12分，自评得分12分。

    2024年汕头市生态环境区（县）监测站监测能力建设项目设立了可衡量性的产出和效果指标等，耗材采购工作成立了耗材采购小组，进行了合理的计划与实施。

资金落实

资金落实，指标分值8分，自评得分8分。

    2024年汕头市生态环境区（县）监测站监测能力建设项目资金足额、及时到位，耗材采购小组进行了资金的合理分配，通过日常监测耗材采购完善南澳监测站基础设施，提升南澳监测站总体监测能力，推动南澳监测站取得检验检测机构资质（扩项）认定证书，满足南澳监测任务的开展需要。

1．过程（总分20分，自评得分20分）

（1）资金管理

资金支出率，指标分值12分，自评得分12分。

2024年汕头市生态环境区（县）监测站监测能力建设项目预算安排1.6万元。截至2024年底，共支出1.6万元，资金支出率为100%，自评得分为12分。各笔资金支出金额和时间见下表：

	资金支出内容
	金额
	支出时间
	支付凭证序号

	2024年南澳监测站拟采购实验室耗材项目购置费
	￥16000.00
	2024年12月2日
	1


【佐证材料编号1：支付凭证汇总，佐证材料包括支付凭证及发票】。
（2）事项管理

监管有效性，指标分值8分，自评得分8分。

南澳分局召开班子会议研究决定，委托南澳监测站进行2024年汕头市生态环境南澳监测站实验室耗材采购项目的实施，南澳监测站项目采购及招投标工作严格按照省中心采购管理办法执行，成立耗材采购小组，按相关程序召开小组会议审议确定采购主体。【佐证材料编号2、3、4、5、6】。

2．产出（总分30分，自评得分30分）
（1）经济性

2024年汕头市生态环境区（县）监测站监测能力建设项目实际支出未超过预算计划，项目实施的成本属于合理范围。项目在采购过程中邀请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进行报价，经三方比价，选择性价比最优的供应商，严格控制成本。根据《关于下达2024年省级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的通知》（汕市财资环〔2024〕3号）安排1.6万元给南澳分局用于2024年汕头市生态环境区（县）监测站监测能力建设项目，截至2024年12月，已支出专项资金1.6万元，资金支出率为100%，项目未超预算金额。资金支出均用于2024年汕头市生态环境区（县）监测站监测能力建设项目，无用于其他项目。
（2）效率性

截至2024年12月，2024年汕头市生态环境区（县）监测站监测能力建设项目货物已验收，且项目款项已支付完成。并顺利通过资质认证项目9项，取得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

表1 产出指标完成情况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年度预期值
	完成情况说明
	未完成原因或完成超150%原因
	改进措施

（含预计完成时限）

	产出指标
	经济性
	预算控制
	预算控制
	控制在目标预算内
	项目实际支出未超过预算计划
	/
	/

	
	
	成本控制
	成本节约（成本指标）
	低成本
	项目实施的成本属于合理范围
	/
	/

	
	效率性
	完成进度
	工程数量
	采购CMA认证配套设备、耗材、试剂1批，取得资质认证9项，开展南澳县海洋生态环境监测
	采购CMA认证配套设备1批，已取得资质认证项目9项，开展南澳县海洋生态环境监测。
	/
	/

	
	
	
	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底
	2024年12月
	
	

	
	
	完成质量
	工程质量
	符合相关质量要求
	符合使用要求
	/
	/


3．效益（总分30分，自评得分30分）
效果性

     南澳监测站于2024年12月19日通过海水监测项目9项，取得CMA资质认定（扩项）证书，海水监测项目得以开展，监测能力得到提升。【见佐证材料7，佐证材料包括2024年CMA资质认定扩项证书与附表】
（2）公平性

完成2024年度海水监测项目资质认定（扩项）认证，监测成果使用者满意度100%。

表2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年度预期值
	完成情况说明
	未完成原因或完成超150%原因
	改进措施

（含预计完成时限）

	效益指标
	效果性
	经济效益
	/
	/
	/
	/
	/

	
	
	社会效益
	基础设施
	得到完善
	海水监测项目所需设备设施得到完善
	/
	/

	
	
	生态效益
	监测能力
	得到提升
	完成CMA海水扩项9项，监测能力得到提升
	/
	/

	
	
	可持续发展
	/
	/
	/
	/
	/

	
	公平性
	满意度
	监测成果使用者满意度
	不低于95%
	监测成果使用者满意度100%
	/
	/


（二）专项资金使用绩效

项目资金已到位，按照下达的1.6万元资金，根据专项资金使用要求及范围，我局明确了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及完成目标，合理设置了目标，明确了资金使用用途，该专项资金的使用能按照《广东省省级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及国库集中支付的要求执行。截至2024年，我局已申请支付1.6万元专项资金，实际支付1.6万元，资金到位100%，项目资金支出率为100%，足额支出。资金支出均用于2024年汕头市生态环境区（县）监测站监测能力建设项目，无用于其他项目。

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接下来，我局将持续加强监测站能力建设，做好南澳区域站运行保障，提高饮用水源、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及海洋生态环境监测水平，协助执法工作的开展，确保专项资金发挥应有的效益。



